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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則 

第 28 條、第 36 條、第 39 條、第 50 條、第 52 條、第 61 條及第 118 條之修正經 113 年 7 月 18 日教育部 

臺教高(二)字第 1130060717 號函同意備查 

第 30 條、第 61 條、第 62 條及第 99 條之修正經 113 年 12 月 24 日 113 學年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有關法令，並斟酌

本校實際需要訂定之。 

第二篇 （略） 

第三篇 （略） 

第四篇 （略） 

第五篇 研究所 

第一章 入學 

第九十一條 在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

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

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

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碩士班一年

級就讀。 

在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或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碩士班

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

博士班一年級就讀。 

新生具志願役軍、士官身分，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以二年為限。 

 

第二章 註冊、選課 

第九十二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數，一年級至少修習九學分，二年級至少修

習三學分。前項修習學分數各系所依其性質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九十三條 指導教授為學位考試當然委員，其資格比照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第九十四條 研究所因學期中聘請教師困難，得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之規

定，於暑期中聘請國內外學人、專家來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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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條 研究生校際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其辦法另訂

之。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休學、退學 

第九十六條 學生應在該學制所開課程及時段進行選課，不得至其他學制就讀。

但有下列情形，且其他學制課程有缺額者，可辦理跨學制選課： 

一、應屆畢業生須重（補）修學分，經申請核可者。 

二、學生所選修之課程，因選課人數不足而無法開課之該課程原選

課學生。三、碩士班規定補修大學部課程。 

四、選修與畢業學分無關之跨領域或興趣選課者。研究生依所屬學

制之收費標準繳費。 

研究生至大學部修習學分則依大學部之收費標準繳費。 

第九十七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惟經本校招生考試入學之在職進修研

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為五年；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

年限為六年。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 

前項修業年限各所依其性質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九十八條 研究生修畢各該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

不包括畢業論文或創作、展演。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以

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研究生

修習大學部開設之課程，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成績核計比照大學

部相關規定，惟不計入畢業平均及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第九十九條 研究生得申請休學、退學，經導師或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同意，向教

務處註冊 組辦理。休學申請須於期末考週結束前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 

研究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計均可，但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期滿無

特殊原因不復學者，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

學者，應於期滿前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之。 

第一百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已註冊而逾期未完成選課且未依期限辦理休學手續者。（延修生

不在此限。） 

三、依規定勒令休學惟其休學年限已屆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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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規定勒令休學者，經學校通知，逾期仍未完成手續者。五、操

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退學者。 

七、訂有資格考之碩、博士班，其學位候選人未依該所之規定通過資

格考者。 

八、學位考試不及格者；若合乎重考規定，以重考一次為限，經重考

仍不及格者。 

九、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或未完成系所規定

畢業條件者。 

十、同時在本校其他學制或系所註冊入學者。 

第一百零一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之規定辦理，該辦法

另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一百零二條 研究生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研究生同時就讀其他大學院校者，不得以他校修習學分申請抵免學

分。第一百零三條 研究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

為其畢業成績。 

第四章 轉系所（組） 

第一百零四條 碩士班研究生因特殊情形，於規定期間內經原肄業系所暨擬轉入之

系所雙方系 主任或所長認可，並得教務長同意，得轉系所（組）。

轉系所（組）應至少修滿一學年課程，且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

並以一次為限。 

轉系所（組）以轉入一年級為原則，其修業年限得以重新計算，學

分抵免則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 

第五章 畢業、學位 

第一百零五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並完成系所規定畢業條

件。 

二、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之各項考試。 

三、操行成績及格。 

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尚未修畢教育學程之研究生，符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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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規定且未達最高修業年限者，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或

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期畢業。 

第一百零六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 

第一百零七條 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十月及一月，第二學期為四

月及六月。 

 

第六章 其他 

第一百零八條 本篇無特別規定者，比照學則第二篇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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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簡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成立於民國 94 年，隸屬於本校設計學院。 

一、教育目標 

本碩士班著重於培育具有當代設計思想理念的高等專業視覺傳達設計人才，除了必

須掌握各種專業技能外，更要對各種設計理念、科技文化、人文藝術等之內涵深入探討，

並能夠將東、西方的藝術思想予以融會貫通，以培育真正具有專業創造力與學術研究能

力的高等設計人才，其具體目標如下： 

1. 強化研究創意思考、傳達媒體設計及數位應用科技，提升更高層次之專業能力。 

2. 培養人文藝術涵養，具創造力與美感素養，從事視覺傳達設計創作與學術研究

之能力。 

3. 運用技術、設計，與科技資源，推廣視覺文化生活，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發揚本

土特色，提升視覺設計之品味。 

4. 推展國際設計文化交流，提升國際競爭力。 

二、畢業學分及修業年限 

日間碩士班修業年限 1～4 年；在職碩士班修業年限 3～6 年。 

1. 研究生學生凡修滿畢業學分數 45學分（含碩士論文 6學分或畢業創作 6學分），

並經論文口試或創作展審核通過者，畢業授予藝術學碩士（MFA）學位。 

2. 研究生需修習設計學院院共同選修課程至少 3 學分，及跨校、院、所之選修一

門（3 學分），共二門（6 學分），始得畢業。 

3. 研究生非屬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者，應至大學部補修本系專業課程至少 8學分，

補修課程由指導教授認定，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4. 研究生選修跨校、院、所之課程，得承認為畢業學分，惟最多採認 6 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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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師資(詳細資料請上網查詢：http://vcd.ntua.edu.tw/) 

1.專任師資簡介 

姓名 職級 最高學歷 專長 授課名稱 

傅銘傳 教授 
中原大學研究

所設計博士 

構成設計、基礎造形、視

知覺與圖形認知、視覺

形象設計 

研究方法、資訊圖表設

計、海報設計趨勢研究、

設計管理研究 

蘇佩萱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視覺藝術

學院藝術教育

研究所博士 

影像符號設計、文創策

展、設計美學、當代視覺

文化研究 

符號與設計專題研究、

策展實務研究 

張妃滿 教授 
日本大學藝術

學研究所博士 

造形認知研究、構成設

計研究、設計理論、視覺

心理學、造形原理 

造形認知研究、構成設

計研究、設計理論 

陳光大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設計學博

士 

基礎造形、色彩學、光構

成、運動構成、動態錯視

知覺、高科技藝術論、數

位內容專任、視覺傳達

設計、跨領域整合設計 

動態影像研究、數位內

容設計研究、光造形、平

面媒體設計 

蔡政旻 
副教

授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

博士 

色彩計畫、眼動追蹤研

究、影像視覺評估 

數位資訊傳達研究、攝

影創作研究、影像鑑賞

分析 

李尉郎 

專技

助理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設計研究

所碩士 

視覺傳達設計、立體造

型 

設計理論、基本設計、畢

業專題製作 

林昱萱 
助理 

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創意產業

設計研究所博

士 

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

驗、前端工程、網路社群 

使用者介面設計、網站

設計與數位剪輯、畢業

專題製作 

張家銘 
助理 

教授 

英國諾丁漢特

倫特大學 

互動設計博士 

互動設計、人機互動、設

計思考、設計研究 

視覺傳達設計特論、數

位影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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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任師資簡介 

姓名 職級 最高學歷 專長 授課名稱 

張國治 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

美術學專業文

學 博士 

攝影影像史、藝術評論、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廣告攝影、攝影創作研

究 

許杏蓉 教授 

日本武藏野美

術大學 視覺傳

達設計專攻碩

士 

包裝設計、視覺傳達設

計 

包裝設計美學研究、文

化創意與設計 

孫慶文 
副教

授 

美國芝加哥大

學 心理學 博

士 

視覺科學 設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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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研究生修業須知 

103.12.4 於 103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本修業須知適用於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第二條 碩士班畢業總學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日間部研究生： 

凡修滿 45 學分（含碩士論文或創作展擇一選修），並經論文口試或創作展

審核通過者，授予藝術學碩士學位（MFA）。 

二、在職專班研究生： 

凡修滿 45 學分（含碩士論文或創作展擇一選修），並經論文口試或創作展

審核通過者，授予藝術學碩士學位（MFA）。 

三、碩士班課程領域學分數如下： 

(一)必修科目 3 學分。 

(二)碩士論文指導或創作指導 6 學分。 

(三)基礎暨專業選修科目 27 學分。 

(四)修習設計學院院共同選修課程至少 3 學分，及跨校、院、所之選修一

門（3 學分），共二門（6 學分）。 

四、碩士在職專班課程領域學分數如下： 

(一)必修科目 3 學分。 

(二)碩士論文指導或創作指導 6 學分。 

(三)基礎暨專業選修科目 27 學分。 

(四)習設計學院院共同選修課程至少 3 學分，及跨校、院、所之選修一門

（3 學分），共二門（6 學分）。 

五、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

必修科目應令重修。研究生修習大學部開設之課程，成績及格者給予學分，

成績核計比照大學部相關規定，惟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第三條 研究生非屬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者，應至大學部補修本系專業課程至少 8學分，

補修課程由指導教授認定二門，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第四條 研究生選修跨校、院、所之課程，得承認為畢業學分，惟最多採認 6 個學分。 

第五條 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應修習碩士班課程 9 學分。第二學年（碩士在職專

班第二、三學年）每學期至少應修習 3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創作展學分）。 

第六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碩士在職專班得延長修業年限為三至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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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抵免學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所生或轉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二、不論抵免學分多寡，每學期所修學分數，應達該學期修習下限學分規定。 

三、研究生曾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或本校推

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成績達研究生及格標準者，經申請並由

本所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於他校或社教機構辦理之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

習之研究所課程或進修課程，不得抵免。 

四、抵免科目應與專業選修科目及共同選修科目名稱相近或內容相符者（由教務處

公佈之抵免學分認定表規範之）。 

五、抵免學分總數除另有規定者外，以 9 學分為上限。 

六、申請抵免之研究生，應於入學當學年於本校申請期間，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

份或學分證明正本乙份（影本及學期成績通知單無效）依規定方式至教務處辦

理申請手續，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並於加退選規定日期完成加選與退

選手續。 

七、學生入學後出國進修，符合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其進修期間所修習及格之科

目（及格標準依本校規定辦理），經申請並審核通過後，准予抵免應修科目及學

分數；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限。 

八、審核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多者抵免學分少者，則以少者登記﹔但如擬以學分少者

抵免學分多者，則應由本所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

性質相近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二)本系得因個別科目之情況，認定該科不得抵免。 

(三)審核抵免科目如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者接受甄試，甄試及格者，准予

抵免。 

(四)入學後在本校已修習之科目，除另有規定外，無論及格與否，不得辦理該

科目之抵免。 

(五)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六年者，不得抵免。 

第八條 研究生申請休學、退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得申請休學、退學。經填單申請核准後，向註冊組辦理休學、退學手

續，休學申請不得遲於學期考試（畢業考試）前一週，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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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休學以一次核准一學期為原則，累計以四學期為原則，期滿無特殊原

因不復學者，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於期

滿前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之。 

三、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自動申請退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退學者。 

（六）學位考試不及格者；若合乎重考規定，以重考一次為限，經重考仍不及

格者。 

（七）碩士班修業屆滿規定期限，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八）同時在本校各學系或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冊入學者。 

第九條 研究生參與本系或外系所、外校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應向系上報備，每人

每學年不得同時超過二案。 

第十條 本修業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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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指導教授申報辦法 

95 年 09 月 15 日 95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03 月 21 日 94 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4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7 月 09 日 108 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第二條 研究生入學時，得由指導教授或系主任，協助課程規劃，與未來研究方向諮詢

及補修大學相關學分之認定。 

第三條 研究生應於入學後儘速選定指導教授(最遲不得晚於第一學期結束前)，並簽署

研究生指導教授申請表及指導教授個人資料表，送至本系申請，經審查後確定

之。研究生若無法自行擇定指導教授時，得由系主任給予協助及推薦。 

第四條 指導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之研究員。 

二、副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之副研究員。 

三、助理教授或且同等資格之助理研究員且有博士學位者。 

第五條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主，必要時得由本系專任教師推薦，聘請本系兼任

教師、校外學者或本校其他系所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 

第六條 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每班以 2 人為原則。 

第七條 若原指導教授因故不能指導，更換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且需於學位考試時間

一學期以上為原則。 

第八條 研究生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亦須經原指導教授與新聘指導及系所主管之同意，

研究生需與指導教授共同擬定指導時間及方式，研究生學習方式與過程若不符

合指導教授之要求，指導教授得向本系提出放棄指導。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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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辦法 

109 年 4 月 16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 通過 

109 年 6 月 4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18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6 日於 113 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3 月 12 日於 114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 109 學年度就讀於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 

一、研究生向指導教授提出論文研究方向與構想。 

二、經指導教授同意，填妥相關表單向系辦公室申請論文計畫書。 

三、需完成論文計畫書前三章（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第三條 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期限：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第八週前，逾期不受理，休學復學者得於復學當學

期提出申請。 

（二）論文計畫書審查時間，至少於學位考試前三個月舉行，不可與學位

考試在同一學期辦理。 

（三）通過申請後，依照指導教授指定時間於第十五週內，任一時間點辦

理。 

二、申請時應填妥申請書，並備齊下列各項文件： 

（一）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二）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推薦表 

以上文件請由指導教授、系主任簽妥後繳交至承辦助教，以利系辦公室發

聘。 

三、申請時請一併將考試資訊之電子檔寄至系辦公室承辦助教信箱，以利公告

考試資訊。 

四、通過審查者，請於學期結束前，繳交論文計畫書以及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

同意書；未通過計畫書審查者，於該學期第 15 週前，依照指導教授與委

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修正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繳交論文計畫書以及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方可通過計畫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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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文計畫書審查使用平裝本，封面採用白色封底，文字採用黑色標楷體。 

第四條 組織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包括指導教授在內，由指導教授提供參考名

單三至五人，校外委員需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組成審查委員會。 

二、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若為共同指導，考試委員包括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

教授在內，由指導教授提供參考名單四至六人，校外委員需佔全體委員三

分之一，組成審查委員會。 

三、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除對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

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助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助理研

究員者。 

（三）曾任助理教授或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

上著有成就者。 

第五條 論文計畫書審查準備： 

一、審查日前兩週與校外審查委員確認發表日期、時間、地點，並向系辦公室

提供審查時間及委員名單。 

二、審查前一週將「論文計畫書」加裝封面並裝訂成冊，並送交審查委員審查。 

三、審查前一日與審查委員確認日期、時間、地點。 

四、審查當天備妥審查用之相關表格並確認內容是否正確。 

備妥「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論文計

畫書審查簽到表」、「論文計畫書收據」。 

五、詢問校外委員是否需要校內停車，如需請向系辦領取停車券。 

六、製作論文計畫書審查海報、邀請卡、會場指引標示圖備用，並張貼「論文

計畫書審查發表公告」。 

七、於審查前一週至系辦公室借用教室及審查當日器材，系辦公室不接受當日

申請及借用器材。 

第六條 審查後須繳交相關資料 

一、繳交「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論文

計畫書審查簽到表」、「審查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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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費收據：請審查委員確認是否填妥收據之所有資訊後再行繳交。 

第七條 研究生於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後，如更換論文題目，應依指導教授之建議提

出計畫書審查申請。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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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流程及自我檢查表 

一、辦理論文計畫書審查流程如下： 

每場論文計畫書審查需一名司儀，宣讀審查流程 

1.介紹口試委員 請司儀宣讀發表流程，介紹審查委員 

2.推選主席 請審查委員推舉召集人（一般為校外委員為之），並請召集人致詞，

宣布論文計畫書審查開始。 

3.研究生報告 發表研究生報告，以 20 分鐘為限 

（17 分時響鈴一次提醒，19 分響鈴二次警示。） 

※發表用電子檔（多媒體檔案或有聲音需求者）請在考試前確認檔

案是否正常。 

4.答詢 審查委員提問，發表研究生答辯。 

5.口試委員會議 召集人請發表研究生及其他人退場，進行討論與審定。 

6.評分 召回發表研究生，召集人宣布審查結果。 

計畫書審查結束，請將審查會場復原，並將器材歸還系辦公室。 

二、審查流程自我檢查表 

1.審查申請 

(1)開學第七週內至系辦公室申請論文計畫書審查考試。 

 □指導教授簽署申請表、委員推薦表 □確定委員皆會出席審查 

(2)將論文前三章整理完成，裝訂成冊並於審查前兩週寄給審查委員。 

(3)校外審查委員是否有校內停車之需求，當天向系辦領取停車券。 

(4)於一週前至系辦公室申請審查考試場地及器材借用單。 

(5)審查前一天至系辦領取：□委員領據 □委員聘函 

2.審查當日 

(1)張貼論文審查海報及發表公告。 

(2)場地佈置及審查流程準備。 

□審查委員三角桌牌 □A4 紙 □紅黑色筆 □鉛筆橡皮擦 □茶水點心 □錄

影機 

 □司儀 □接待事務 □錄音錄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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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查資料 

□論文計畫書審查簽到表（1 張）   □委員審查費用領據（3 張/4 張）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3 張/4 張） □委員審查聘函（3 張/4 張）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1 張）  

3.審查結束後 

(1)場地復原 

(2)資料繳回：□簽到表 □評分表 □合格同意書 □領據 

(3)歸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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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實施辦法 

109 年 6 月 4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6 月 18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16 日於 111 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2 月 19 日於 113 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6 日於 113 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2 月 18 日於 114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為達成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理論與創作並重之教學宗旨，強化創作思考、技能，以及

表述能力，作為檢視在校術科學習成果，特訂定創作期末評審實施要點。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9 學年度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第二條 研究生已通過論文計劃書審查者，得申請碩士創作聯合評審。 

第三條 研究生創作聯合展覽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時間：於二年級第一學期第十一週以前。 

二、評審時間：於二年級第一學期第十五週至第十六週實施。 

三、展期時間：至少一週。 

四、參加規定： 

（一）創作組之研究生應通過創作聯展，得以申請學位考試，理論組無須

參加。 

（二）展出作品須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於聯展申請表簽名後方可展出。 

五、作品規定：作品數量應為正式口試展覽之二分之一為原則，且不可與畢業

展出的作品重複，作品說明（含設計理念、製作過程及設計特色）以 A1 尺

寸裱板呈現。 

六、評審方式： 

（一）作品以展覽形式呈現，學生以口頭方式介紹自己的作品，闡述創作

理念及表現技法，並採開放式進行答辯，再請評審委員發表評語。 

（二）創作聯展實施由同屆策展班級共同組織策劃展覽。 

（三）評審委員以當年度提出參展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及校外委員組成，

組成人數為指導教授及校外委員各佔 2 分之 1 為原則。 

（四）創作聯合評審當天須到場參與審查，由審查委員評分提供建議，總

平均 70 分以上者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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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通過者應參加下學年創作聯合評審。 

七、凡於繳交申請資料後退出展覽者，其下一次參與創作聯合評審展時，總平

均分數須達 80 分以上，方予通過審查。 

第四條 創作聯展抵免方式，規定如下： 

一、抵免申請：聯展前一學期第十六週 

二、申請資格：以國際性設計競賽獲獎之個人作品為主，其作品送件時間必需

在入學之後，並與論文主題相關。 

三、申請資料：申請時需填妥抵免審查表並附上獲獎證明與作品照片(含紙本與

電子檔)。 

四、審查會議審核通過後，須於創作聯展展出，但無須評審。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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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104 年 3 月 26 日於 103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18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7 月 09 日於 108 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9 月 21 日於 112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1 月 16 日於 112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6 日於 113 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論文/創作展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年。碩士在職專班為二學年。 

二、修畢碩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三、創作組須發表校內或校外研討會至少一篇，並正式刊登於論文集中(須提交

發表證書、論文集版權頁)。 

四、理論組須發表校內及校外研討會至少各一篇論文，並正式刊登於論文集中

(須提交發表證書、論文集版權頁)，且不可一稿兩投。 

五、研討會論文發表抵免機制如下： 

（一）國外研討會以英文發表論文 1 篇，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得以抵

免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 2 篇。 

（二）期刊論文發表 1 篇，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得以抵免國內論文發

表 2 篇。 

六、創作組參加創作聯合評審展，如參加國際競賽(依據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

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公布之國際競賽一覽表如附件)並獲獎，經

系務會議討論認可後，可以抵免小展。 

 研討會發表 創作聯合評審展 畢業個展 畢業口試 

創
作
組 

校內或校外一篇 

ˇ 

（創作組如有獲得國際競賽，經

由系務會議討論認可後，可以抵

免） 

ˇ ˇ 

理論組 校內及校外各一篇 ˇ（鼓勵參加）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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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期限(每學期有 2 個時間點)： 

（一）第一學期：開學至十一月卅日止，逾期不受理。 

（二）第二學期：開學至四月卅日止，逾期不受理。 

（三）已申請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資格保留期間內完

成，應於資格保留結束日之前，報請撤銷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

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一）碩士學位論文/創作展考試申請書。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及同意書。 

（三）藝術碩士學位（MFA）創作展連同書面報告及其摘要各一份。創作

須已公開展演過，其書面報告內容需含企劃書、創作日誌、公開發表

後之評論及結論（檢討與分析）。 

（四）歷年成績單一份。 

（五）兩年內之相當於英檢中級複試程度以上之外語鑑定考試成績單一份

（請詳見附表 CEFR 語言能力指標 B1 程度）。 

（六）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初稿原創性比對報告。 

三、經指導教授、所長同意後，報請學校核備。 

第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組織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口試)委員會。 

二、辦理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 

第五條 組織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委員，包括指導教授在內，由指導教授提供參考名單

三至五人，校外委員需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由校長遴聘之。委員互推一

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組成審查委員會。 

二、碩士生論文/創作展若為共同指導，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委員，包括指導

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在內，由指導教授提供參考名單四至六人，校外委員

需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由校長遴聘之。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

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組成審查委員會。 

三、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

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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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助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助

理研究員者。 

（三）曾任助理教授或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

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六條 辦理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辦理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應於考試二週前將完稿論文(六萬字以上)或

創作展演書面報告(二萬字以上)送達考試委員。 

二、辦理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考試一週前

公佈考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並歡迎旁聽。 

三、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日期，第一學期欲於十月分畢業之研究生，應於

九月三十日前完成學位考試，或欲於一月分畢業之研究生，應於一月十

五日前舉行；第二學期欲於四月分畢業之研究生，須於三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學位考試，或欲於七月分畢業之研究生，應於六月三十日前舉行。 

第七條 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

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

以不及格論。其未評定成績者，亦以考試不及格論。 

第八條 論文／創作展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九條 考試委員缺席時，不得以他人代理。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口試)至少須委員

三人出席，否則不得舉行；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第十條 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以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十一條 碩士論文／創作學位論文或創作展演書面報告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

他種學位之創作或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不得與計畫書審查同意學期內舉行，計畫書審查時間須比學位考試

時間提前至少三個月舉行。 

第十三條 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舉行後，本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

之論文或創作及展演書面報告最後定稿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

務處登錄。 

第十四條 碩士論文／創作展考試舉行後，第一學期應於 10/31 或隔年 1/31 前完成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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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第二學期應於 4/30 或 7/31 前完成離校手續，逾期而未達修業最高年

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創作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

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創作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

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五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

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實施細則」、本校「研究所碩士

學位考試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學校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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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一覽表 

依據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108.05.16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51908B 號 

一、綜合設計類： 

1.德國紅點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Award 

2.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 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IDEA） 

3.德國 iF 獎 iF Award 

4.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5.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yberArts 

6.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7.日本優良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 （G-Mark） 

8.Adobe 卓越設計大獎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s （ADAA） 

二、產品設計類： 

1.德國 iF 獎 iF Award 

2.德國百靈國際設計大賽 Braun Prize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3.義大利資訊與通訊技術獎 SMAU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ward 

4.德國紅點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Award 

三、視覺傳達設計類： 

1.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 International Poster Biennale in Warsaw 

2.捷克布魯諾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in Brno 

3.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 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4.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 Students, All to Chaumont’ Poster Competition 

5.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  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 Illustrators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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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一覽表 

依據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108.05.16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51908B 號 

6.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 The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Poster in Mexico 

7.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 New York Art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s 

8.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9.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10.美國傳達藝術年度獎 Communication Arts Annual Competition 

11.芬蘭拉赫第國際海報雙年展 Lahti Poster Biennial 

12.美國 One Show Interactive 廣告創意獎 One Show Interactive 

13.東京 TOKYO TDC 字體設計競賽 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 

14.NY TDC 紐約字體設計競賽 NY TDC Awards 

15.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金蜂獎 

Moscow Glob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Golden Bee 

四、數位動畫類： 

1.美國 ACM SIGGRAPH 電腦動畫展 ACM SIGGRAPH Computer Animation Festival 

2.荷蘭動畫展 Holl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3.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 Ottaw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4.法國安錫動畫影展 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5.德國柏林短片影展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 

6.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yberArts 

7.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8.韓國富川國際動畫影展 Bucheon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9.日本廣島國際動畫影展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Hiroshima 

http://www.oneclub.org/os/osi/showcase/2008/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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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一覽表 

依據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108.05.16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51908B 號 

10.澳洲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五、工藝設計類：  

1.德國 TALENTE 國際競賽展 TALENTE 

2.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三年展） International Ceramics Festival MINO,Japan 

3.義大利法恩扎當代國際陶藝獎（雙年展）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4.韓國京畿世界陶瓷雙年展 Gyeonggi International Ceramic Biennale 

5.日本伊丹國際當代首飾（工藝）展 

ITAMI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Jewellery（Craft） Exhibition 

6.德國杜塞道夫「Friedrich Becker」獎 Friedrich Becker Preis Düsseldorf 

7.韓國清州國際工藝大賽（雙年展） The Cheongju International Craft Biennale 

8.荷蘭新傳統首飾國際設計競賽及巡迴展 

New Tradition Jewellery,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test and （travelling） exhibition 

六、建築與景觀設計類： 

1.IFLA 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Stud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etition 

2.Archiprix 全球建築畢業設計大獎（雙年獎） Archiprix International 

3.OISTAT 國際劇場建築競賽 OISTAT Theatre Architecture Competition 

4.RIBA 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長獎  

RIBA Presidents Medals Students Award 

5.ISARCH 建築學生獎 ISARCH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Students 

6.eVolo 摩天大樓設計競賽 eVolo Skyscraper Competition 

7.日本中央玻璃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http://www.icfmino.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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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一覽表 

依據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108.05.16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51908B 號 

Central Gla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Competition 

8.IFLA 亞太區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APR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9.美國建築大師獎 The Architecture Master Prize （AMP） 

10.VELUX 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International VELUX Award 

11.全球仿生設計競賽  Biomimicry Global Design Challenge 

12.IIDA 國際室內設計協會學生設計競賽 IIDA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七、時尚設計類： 

1.法國路易威登精品大賽 LVMH Prize 

2.世界可穿著藝術大賽 World of Wearable Art Awards Show （WOW） 

3.義大利國際人才支持獎 International Talent Support （ITS） 

4.iD 國際新銳設計師獎 iD International Emerging Designer Awards 

5.東京新秀設計師時裝大獎 Tokyo New Designer Fashion Grand Prix 

6.洛茲國際織錦三年展 International Triennial of Tapestry （ITT） 

7.名古屋時裝大賽 Nagoya Fashion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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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1.英語 

分級 

項目 

C2 Mastery 

（精通級） 

C1 Advanced 

（熟練級） 

B2 Upper 

Intermediate 

（中高級） 

B1 Intermediate 

（中級） 

全民英檢 

GEPT 
優級 高級 中高級 中級 

新版多益 

New TOEIC 
 

945 分以上 

聽力 490 

閱讀 455 

785 分以上 

聽力 400 

閱讀 385 

550 分以上 

聽力 275 

閱讀 275 

雅思國際英語 

IELTS 
8 分以上 7 分以上 5.5 分以上 4 分 

托福 

TOEFL 

紙筆 

ITP 
 

627 分以上 

聽力 64 

文法結構 64 

閱讀 63 

543 分以上 

聽力 54 

文法結構 53 

閱讀 56 

460 分以上 

聽力 47 

文法結構 43 

閱讀 48 

網路化 

iBT 
 

95 分以上 

閱讀 24 

聽力 22 

口說 25 

寫作 24 

72 分以上 

閱讀 18 

聽力 17 

口說 20 

寫作 17 

42 分以上 

閱讀 4 

聽力 9 

口說 16 

寫作 13 

劍橋大學 

英語能力 

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200-230 分) 

200-212: Grade 

C (C2) 

213-219: Grade 

B (C2) 

220-230: Grade 

A (C2)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180-210 分) 

180-192: Grade 

C (C1) 

193-199: Grade 

B (C1) 

200-210: Grade 

A (C2)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160-190 分) 

160-172: Grade 

C (B2) 

173-179: Grade 

B (B2) 

180-190: Grade 

A (C1)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140-170 分) 

140-152: Pass 

(B1) 153-159: 

Merit (B1) 160-

170: Distinction 

(B1) 

劍橋領思實用/

職場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General/Business 

 180 分以上 160～179 14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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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2.其他外語 

分級 

項目 

C2 Mastery 

（精通級） 

C1 Advanced 

（熟練級） 

B2 Upper 

Intermediate 

（中高級） 

B1 

Intermediate 

（中級）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N1 N2 N3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 

TOPIK 

TOPIK II 六

級 

230 分以上 

TOPIK II 五

級 

190 分以上 

TOPIK II 四

級 

150 分以上 

TOPIK II 三

級 

120 分以上 

法語鑑定文憑 

DELF-DALF 
C2 C1 B2 B1 

法語能力測驗 TCF 600 以上 500～599 400～499 300～399 

德語（Goethe Institut 

主辦考試） 

Goethe-

Zertifikat C2: 

GDS (Großes 

Deutsches 

Sprachdiplom) 

Goethe-

Zertifikat C1 

Goethe-

Zertifikat B2 

Goethe-

Zertifikat B1 

俄語 TORFK C2 C1 B2 B1 

西語 DELE C2 C1 B2 B1 

義大利語 CILS C2 C1 B2 B1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含英、日、

德、法、西語 

西語） 

口試  S-3 以上 S-2+ S-2 

寫作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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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撰寫格式 

一、 論文正文格式說明： 

版面格式設定如下：大小 A4（29.7cm*21.0cm）。編輯範圍上下邊界 2.5cm，內外邊

界 2.0cm，裝訂邊 1.0cm。內文中文字型採細明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對齊

方式為左右對齊，行距為固定行高 22 點。 

圖片寬度（含白邊）長度上限為 16cm、長度上限為 24.7cm。 

二、 編排規範 

請依序進行編排：書名頁、審定書、謝誌、摘要、Abstract、目次、表目錄、圖目錄、

論文正文、參考文獻。 

編排順序及頁碼設定規範詳見本校圖書館規範，路徑：臺藝大圖書館／熱門服務「學

位論文」／博碩士論文統／下載區／博碩士論文繳交說明簡報 

網址：https://cloud.ncl.edu.tw/ntua/download.php 

 

（一） 書名頁 

校名使用正體字「臺」，內容包括研究所全稱（與審定書相同）、學位級別、中英文

題目、指導教授姓名（含稱謂）、研究生姓名、論文完成上傳年月、浮水印，請參照樣本。 

＊此處請勿放上頁碼 

 

（二）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掃描檔 

請考試委員直接簽名於校務系統列印之表單，內容除學位考試委員會各項人員簽名

外，其餘一律打字，不得剪貼或塗改。如題目因故有修正之必要，請以剪貼方式修正，

並請指導教授於剪貼騎縫處簽名。正本由本所彙整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審核畢業資格，影

本則自行裝訂於論文。 

＊此處請勿放上頁碼。 

 

（三） 謝誌辭（標題字級 18pt，前後段距離各 1 行） 

內文中文字型採細明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行

距為固定行高 22 點。 

https://cloud.ncl.edu.tw/ntua/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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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頁碼使用羅馬數字。 

 

（四） 摘要、Abstract（標題字級 18pt，前後段距離各 1 行） 

內文中文字型採細明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行

距為固定行高 22 點。 

＊摘要結束，至少空一行，此處頁碼使用羅馬數字。 

 

（五） 目錄（標題字級 18pt，前後段距離各 1 行） 

需有章、節的名稱與頁碼，參考文獻與目錄也須標示頁碼，請確認內文各章節標題、

頁碼與目次相同。 

＊此處頁碼使用羅馬數字。 

 

（六） 表目錄、圖目錄（標題字級 18pt，前後段距離各 1 行） 

表、圖目錄請另啟新頁，勿直接接續在目錄內容。 

＊此處頁碼使用羅馬數字。 

 

（七） 論文正文 

中文字型採細明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中文標點符號請使用「全形」，

西文則用「半形」。每章均需另啟新頁，請勿接續在前一章節之末。 

＊此處頁碼使用阿拉伯數字。 

 

字型段落規範 

第一層：第壹章、第貳章…，細明體 18 級、置中對齊，行距採單行間距，前段距離

1 行、後段距離 1 行。 

第二層：第一節、第二節…，細明體 14 級、置中對齊，行距採單行間距，前段距離

2 行、後段距離 1 行。 

第三層：一、二、…，細明體 14 級，靠左對齊，行距採 1.5 倍行高，前段距離 0.5

行、後段距離 0.5 行。 

第四層：（一）、（二）…，細明體，靠左對齊，行距採固定行高、行高 24 點，縮排：

左 2.94 字元。 

第五層：1.、2.、...，細明體，靠左對齊，行距採固定行高、行高 24 點，縮排：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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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字元。 

第六層：a.、b.、…，細明體，靠左對齊，行距採單行間距，縮排 3.8 字元。 

 

表格設定 

表格標題置於表格左上方，並註明表 1、表 2，表格無直線框。 

表 1：表格設定方式 

項目 設定值 

字型 細明體 12 級 

段落間距 固定行高 22 點；前段距離 0.5 行、後段距離 0.5 行 

線條 無直線；首與末列橫線粗細為 11/2pt、其他橫線粗細為 1/2pt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細明體，10 字級） 

 

圖片設定 

圖片標題至於圖片下方並置中，細明體且大小 10 字級，並註明圖 1、圖 2。位置

設定採「上及下」。 

圖片寬設定為，長度上限 24.7cm、寬度上限 16cm 

 

圖 1 創作研究流程（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八） 參考文獻 

1. 參考文獻需依中文、外文、網路資料、展覽作品分類。 

2. 中文字型採細明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 中文文獻按姓氏筆畫由少

至多排序，外文文獻按姓氏開頭字母 A-Z 排序。 

3. 參考文獻每一筆皆凸排 2 字元，對齊方式為「齊左」對齊，行距為固定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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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點。 

4. 中文標點符號為全形例如：「，、。；：（）」；英文標點符號為半形例如：

「,.;()」。 

5. 網址使用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標點符號為半形例如：

「http://xxx.xxx.xxx/」 

 

書目格式 

單一作者 

作者姓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book (2nd ed.). Publisher. 

 

多位作者 

作者一、作者二（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Smith, J. A., & Jones, B. (2019). Behavioral science (3rd ed.). Routledge. 

編輯書籍 

Miller, J. (Ed.). (2018).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cademic Press. 

 

翻譯書目 

原作者姓名（譯本出版年）。譯本書名（譯者譯）。出版地：出版社。（原著出版

年） 

 

期刊/學報格式 

  單一作者 

作者姓名（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Issue), pp-pp. 

https://doi.org/xxxx 

 

多位作者 

作者一、作者二（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Issue), 

pp-pp. https://doi.org/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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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格式 

作者（年代）。論文題目。學校系所碩士論文，縣市。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 取自：https://xxx 

Author, A. A. (year). Title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Data Base. 

 

網路資料格式 

作者（年代）。篇名。單位，截取年月日，取自：https://xxx 

Author A. A. (year). Title. Site Name, Year, Month Day, Website address 

 

藝術/設計作品格式 

    藝術家姓名。(年代) 。作品名稱 [媒材]。展出機構或持有者，地點。 

    Author, A. A. (year). Title [Materials]. Institute or owner, Location. 

 

  實體展覽/博物館展覽 

  主辦機構/策展人。(年月日)。展覽名稱 [展覽形式]。展出機構，地點。 

  Institute/Organizer. (year, Month Day). Exhibition Title [exhibition form]. Exhibition 

Institute, Location. 

 

線上展覽 

藝術家/機構。（年月日）。展覽名稱[線上展覽]。展出機構。取自 https://xxx 

Artist / Institute. (year, month day). Exhibition Title [Online Exhibition]. Exhibition 

Institute. Website address 

 

三、 裝訂 

(一) 自論文本左端裝訂成冊。 

(二) 書背打印論文名稱，校、院、系所名及著者姓名。 

(三) 精裝本論文使用黑色封面及封底，燙金標楷字體。 

平裝本論文使用白色封面及封底，黑色標楷字體。 

(四) 內頁使用細明體，紙樣不限。 

(五) 前篇單面印刷，正文以後採雙面印刷，若格式不符則退件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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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 

(標楷體 20 級文字) 

 
 

 

論文研究範例(標楷體 字級 18)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英文題目 Times New Roman 14 級文字) 

 

 

 

 

 

 

指導教授：OOO（職銜） 

研 究 生：OOO 

中華民國 OOO 年 O 月 

(標楷體 14 級文字) 

  

學
位
論
文
封
面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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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計畫書 

(標楷體 20 級文字) 

 
 

 

論文研究範例(標楷體 字級 18)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Vcd of NTUA  

(英文題目 Times New Roman 14 級文字) 

 

 

 

 

 

 

指導教授：OOO（職銜） 

研 究 生：OOO 

中華民國 OOO 年 O 月 

(標楷體 14 級文字) 

 

計

畫

書

封

面

樣

本 



34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視
覺
傳
達
設
計
學
系
碩
士
班 

學
位
論
文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姓
名 

中
華
民
國
ｏ
ｏ
ｏ
年
ｏ
月 

 

標楷體 10 級文字 

精裝本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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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學生畢業離校手續注意事項 

一、 請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所有單位之離校流程，完成圖書館電子論文審核及離校流程

後再至視傳系辦理系所離校。 

二、 畢業所需繳交資料： 

繳交單位 項目 數量 備註 

指導教授 精裝論文 1 請詢問指導教授是否需檢附光碟。 

口試委員 
精裝／平裝／ 

電子論文 
N 請詢問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是否需檢附光碟。 

圖書館 平裝論文含光碟 3 數量、光碟檔案請依據圖書館最新規範。 

＊電子論文須完成上傳審核，再印出紙本 

 本校圖書館網站上傳建檔論文全文電子檔 http://cloud.ncl.edu.tw/ntua/ 

視傳系 

精裝論文含光碟 1 將論文電子檔燒成光碟、創作組需另外放圖檔。 

離系手續單 1 研究生手冊下載 

論文封面 1 A4 列印 

論文授權書 1 理論組、創作組皆須填寫，研究生手冊下載。 

創作作品授權書 1 僅創作組須填寫，研究生手冊下載。 

作品影片 2 
創作組作品介紹影片，直式、橫式各一部，片尾

須加註學校、學系名稱 LOGO 

＊歸還所有與系上借用之圖書與器材、清空研究室及歸還鑰匙 

＊精裝論文：燙金標楷文字、黑色封底 

 平裝論文：黑色標楷文字、白色封底 

註冊組 

論文封面 1 

中英論文題目皆須與校務系統一致 

資料繳交後，畢業證書製作須 3～4 天 

合格同意書正本 1 

學位論文審定書

正本 
1 

http://cloud.ncl.edu.tw/ntua/


 

 

【附件】 

一、指導教授資料 

附件 1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個人資料表 （至系辦領取） 

附件 2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申請表 （至系辦領取） 

附件 3 碩士班指導教授暨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4 碩士班研究生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5 碩士班研究生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二、本科生認定申請、補修課程紀錄 

附件 6 研究生本科生認定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6-1 研究生本科生認定申請表 課程大綱對照表 （自行列印） 

附件 7 研究生非相關科系補修大學部課程申請紀錄表 （自行列印） 

三、論文計畫書審查 

附件 8 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9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推薦書 （自行列印） 

附件 10 論文計畫書審查簽到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1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2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 （自行列印） 

 論文計畫書審查考試領據費用說明 （領據由系辦製作） 

四、創作聯合評審展 

附件 13 創作聯合評審展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4 創作聯合評審展委員推薦書 （以指導老師為單位繳交） 

附件 15 創作聯合評審展評分表 （自行列印） 

五、學位考試 

附件 16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17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18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9 碩士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20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21 學位考試領據 （系辦領取） 

六、離校流程辦理 

附件 22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自行列印） 

附件 23 博碩士創作作品授權書 （自行列印） 

附件 24 碩士班畢業研究生辦理離系手續單 （自行列印）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個人資料表 

指導教授 

中文姓名 
 

指導教授 

英文姓名 
 

最高學歷  

現任職務  

教師證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本人同意擔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日間部□在職專班 

研究生       （學號：      ）之指導教授， 

並依本校及本所之相關規定，負責指導完成其碩士畢業論文或創作。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 究 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間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研究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請        教授擔任本人之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教授簽寫）───────── 

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指導教授暨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間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研究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請        教授擔任本人之指導教授， 

        教授，        教授擔任本人之共同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指導教授簽寫）────────── 

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指導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間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研究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變更指導教授為        教授來擔任本人

之指導教授。 

理由說明：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原任教授簽寫）────────── 

原任教授意見：□本人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本人不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原任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新任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間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研究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為        教授來擔任

本人之指導教授。 

理由說明：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原任教授簽寫）────────── 

原任教授意見：□本人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本人不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原任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新任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研究生本科生認定申請表 

※研究生於前學歷修習相關科系課程滿 30 學分以上且每科成績達 80 分以上即符合認定本科生標準。 

學號  姓名  學制 □日間碩士 □碩士在職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原校課程 本系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成績 學分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審核結果 

例 設計概論 85 2 設計概論 VCD111 2 
□通過 

□不通過 

01       
□通過 

□不通過 

02       
□通過 

□不通過 

03       
□通過 

□不通過 

04       
□通過 

□不通過 

05       
□通過 

□不通過 

06       
□通過 

□不通過 

07       
□通過 

□不通過 

08       
□通過 

□不通過 

09       
□通過 

□不通過 

10       
□通過 

□不通過 

11       
□通過 

□不通過 

12       
□通過 

□不通過 

13       
□通過 

□不通過 

14       
□通過 

□不通過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學號  姓名  學制 □日間碩士 □碩士在職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原校課程 本系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成績 學分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審核結果 

15       
□通過 

□不通過 

16       
□通過 

□不通過 

17       
□通過 

□不通過 

18       
□通過 

□不通過 

19       
□通過 

□不通過 

20       
□通過 

□不通過 

繳交

資料 

□畢業學校成績單正本  □畢業學校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對照表 

承辦人簽章： 

審核

意見 

□通過學分數已達本科生標準 

□通過學分數未達本科生標準，須補修大學部課程 

系主任簽章：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研究生本科生認定申請表 課程大綱對照表 

※研究生於前學歷修習相關科系課程滿 30 學分以上且每科成績達 80 分以上即符合認定本科生標準。 

序 原校系課程 本系課程 

01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2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3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4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5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6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7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8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09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10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11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12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13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序 原校系課程 本系課程 

14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15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課程概要：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研究生非相關科系補修大學部課程申請紀錄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制 
□日間碩士 

□碩士在職 
英文姓名  

大學畢業

校系 
 

修課學期 課程資訊 指導教授簽名 系所審核 

指
導
教
授
指
定
課
程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課程代碼：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課程代碼：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學
生
自
行
下
修
課
程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課程代碼：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課程代碼：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非本科生需下修大學部 8 學分課程，4 學分自行挑選，另外 4 學分則由指導教授指定，請

於每學期成績出來後，先給予指導教授簽名，再繳交至系辦審核。 

＊8 學分修畢後，本表與歷年成績單一同繳交至系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日期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         

系（所）主任簽名：         

備註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係出席教授針對研究生所擬之「計畫書」提供修正意見，

以供該生後續修正及撰寫參考，並非學位考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推薦表 

研究生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  時

舉行論文計畫書審查，建議審查委員名單如下。檢陳該研究生論文計畫書一份，敬請鑒核。  

敬 陳 

系（所）主任  

建議審查委員名單 

(三至五人，若指導教授亦參與考試評分時，應列為審查委員，且不得擔任召集人。)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最高學歷 備註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於計畫書審查時一併送至所辦，俾薦請系(所)主任核發聘函）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簽到表 

部別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審查時間  審查地點  

審查委員簽到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校內審查委員：         

校外審查委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 

學號  聯絡電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組別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地點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

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評分參考項目 審查結果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料來源、文字結構、

心得創見、心得貢獻、表達能力、有關學識、

研究內容、研究觀點、主題意涵、表現手法等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委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 

學號  聯絡電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組別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地點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

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審查結果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召集委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系／所主任：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考試領據費用說明 

  碩士論文審查請備妥領據，每一張須由本人簽名，以利系所進行審查費核銷。 

領據注意事項 

填寫領據金額，請務必使用數字大寫填寫金額。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若發現金額有誤或委員資訊錯誤，請務必重新印製，嚴禁塗改重簽。 

委員服務單位級職稱需填寫清楚。 

指導老師 

論文指導費 

指導老師一份。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須提供給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各一張。 

指導老師 – 論文計畫審查費 ( 1,000 元整) 

※如有共同指導，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需簽領據。 

(一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共 4000 元整) 

口試委員審查費 

(學位考試審查費) 

每位口試委員各一張 

校內委員審查費用為 1,000 元整 

校外委員審查費用為 1,500 元整 

註：領據請於考前一天至系辦領取 



 

註：請內容自行繕打並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申請表 

學號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聯絡電話  Email  

發表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點  分至  點  分 

發表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樓 B1 大漢藝廊 

作品數量  

研究創作

主題 

 

創作作品

理念 

 

研 究 生 簽 名 ：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系（所）主任簽名：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展評審展審查委員推薦書 

研究生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星期四）舉行創作聯合

展審查，建議審查委員名單如下。檢陳該研究生創作聯合展發表申請表一份，敬請鑒核。 

敬  陳 

系（所）主任 

 

建議審查委員：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備註 

   
敬請指導教授邀請委員，

由系辦核發聘書，謝謝。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與申請表一併送至所辦)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展評審展審查評分表 

學號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審查日期  

姓名  英文姓名  E-mail  

研究創作主題  

創作作品理念 

 

審查意見：  

評分參考項目 創意思考、創作技能、表述能力 

審查分數 

＊平均分數低於 70 分為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退展申請表 

學號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退展理由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 審查抵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學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連絡電話  

Email  

論文名稱  

國際競賽名稱  

參賽作品名稱  

作品理念  

獲得獎項 

（佳作以上） 
 獲獎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系/所主任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 審查抵免審查表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學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作品名稱  

作品理念 

 

國際競賽簡介 

競賽名稱： 

競賽簡介： 

競賽獎項數量： 

 

審核結果 
□通過，予以抵免創作聯合評審展 

□不通過 

承辦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學 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聯絡電話  email  

學分修習

狀 況 

□已修畢應修學分 

□未修畢應修學分 

但符合畢業標準 

修 畢 

學 分 
學分 

未 修 畢 

學 分 
學分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推薦意見： 

※本人同意該生參加碩士學位考試 

 

      指 導 教 授 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          

      系/所主任 簽 名：           

      碩士學位考試預定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碩士創作學位考試，其創作須於學位考試申請前公開展演過，其繳交之書面報告內容

需含企劃書、創作日誌、公開發表後之評論及結論（檢討與分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 

碩士候選人       已完成碩士 □論文初稿 □創作公開展演及展演連同書面報告，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   時舉行碩士學位考試，建議委員名

單如下。檢陳該候選人 □論文初稿及其摘要一份 □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及其摘要一份，

敬請鑒核，並惠予安排考試事宜。 

右  陳 

系/所 主任 

 

建議考試委員名單 

(三至五人，且三分之一為校外；若指導教授亦參與考試評分時，應列為考試委員，且不得

擔任召集人。)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最高學歷 備註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送至系辦，俾薦請校長核發聘函)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學 號  中文姓名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考試地點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評分參考項目 成   績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料來源、文字結構、

心得創見、心得貢獻、表達能力、有關學識、

研究內容、研究觀點、主題意涵、表現手法等 

 

審查結果：□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委  員：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 

學 號  中文姓名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考 試 地 點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本 所 該 生 參 加 學 位 考 試 ， 經 考 試 委 員 審 查 結 果 ， 

總分為    分，符合標準，准予通過，特此為證。 

召集委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系/所主任：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碩 士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會 審 定 書  

本 校  視 覺 傳 達 設 計 學 系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所 提 

論 文 / 創 作      _  

論 文 / 創 作        _ 

經 本 委 員 會 審 定 通 過 ， 特 此 證 明 。 

 

 

 

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  員：                  

：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領據 

  學位考試請備妥領據，每一張須由本人簽名，以利系所進行審查費核銷。 

領據注意事項 

填寫領據金額，請務必使用數字大寫填寫金額。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若發現金額有誤或委員資訊錯誤，請務必重新印製，嚴禁塗改重簽。 

委員服務單位級職稱需填寫清楚。 

指導老師 

論文指導費 

指導老師一份。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須提供給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各一張。 

指導老師 – 論文審查指導費（4,000 元整） 

※如有共同指導，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需簽論文指導費領據。 

（一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共 4000 元整） 

口試委員審查費 

（學位考試審查費） 

一式三份，一位口試委員需填寫一張 

校內委員審查費用為 1,000 元整 

校外委員審查費用為 1,500 元整 

表單分類時請注意不要放錯，避免簽錯需重新補簽名。 

註：領據請於考前一天至系辦領取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第   學

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中文名稱：                              

  論文英文名稱：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提要，授予國家圖書館、本人畢業學校，得重製成電子資

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次數，

以光碟或紙本重置發行。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得不

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

申請文號為：＿＿＿＿＿＿，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後再公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

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

不限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

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

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授權論文將由學校代收，並寄送至國家圖書館、本校圖書館。



 

 

 

博碩士創作作品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創作作品為本人在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

第  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創作作品，本人擔任職務為：創作者，係本作品之版權所有人。 

創作作品中文名稱：                              

創作作品英文名稱：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創作作品提要，授予國家圖書館、本人畢業學校，得重製成電

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次

數，以光碟或紙本重置發行。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展演技術報告書全部資料，授予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

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

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

一，申請文號為：＿＿＿＿＿＿，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後再公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創作作品全部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

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受時間、地域限制，以各種方法重製，但不得作營利

使用，其收錄、重製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若有商業性之公開映演、發表，則不在此

限，另案討論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之創作作品於完成一年內參與國內外各項競賽，入圍獎金由學生個人受領；得獎

獎金，則需提撥 15%獎金回饋本人畢業學校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有。唯一年之後則毋須提撥

任何獎金。 

 

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

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參加各項競賽所需之准演執照費、

報名費、郵遞費、稅金、關稅費用均由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負擔，其參展之行政事務由本人與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共同均攤。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研究生辦理離系手續單 

研究生  年級  學號  組別 
□理論組 

□創作組 

辦理單位 審核簽章 

指導教授  

系 辦 公 室 

 1.本系典藏論文一本(一本精裝，封面字均需燙金)，一

律以 A4 大小為準，封面統一使用黑色。 

 2.論文全文及中英文摘要電子檔案格式，製作成光碟

各乙份，創作組需將作品照片一併放入（並請黏貼

於論文最後一頁並寫上學號姓名）。 

 3.論文封面 1 張。 

 4.系所論文授權書(創作組需繳交兩張，另一張為創作

作品論文授權書) 

 

另外需給： 

(1)本校圖書館三本（平裝本三本，內含國家圖書館乙

本)。 

(2)指導老師（精裝）及學位口試委員各乙本（請提前

調查需使用精裝或平裝)。 

(3)上全國博碩士論文網站及本校圖書館網站審核論

文全文電子檔是否上傳建檔，並繳交授權書正本。 

 

系 主  任  

代辦人 

姓 名： 

與委託人關係： 

學 生 證 號 碼： 

身 份 證 號 碼：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1. 各單位對該生各有未了事宜者應令辦妥後簽章。 

2. 凡因故無法親自辦理離校手續者，可由代辦人辦理未完成之手續。代辦

人必須持本人身份證正本或本校學生證始可辦理。 

 


